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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影响下的物价波动调整问题

咨询问题摘要：某国有资金投资项目采用《北京市房屋

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招标文件标准文本（2017 版）》，2019

年 10 月签订施工合同，并进场施工，原合同工期为 2019 年

10 月至 2020 年 12 月。受疫情影响，2020 年 1 月 24 日至 5

月 10 日期间暂停施工，双方协商工期顺延，

一、争议问题

该项目由于疫情影响工期延长，未在合同约定价格波动

调整范围内的材料、施工机械价格上涨，导致的承包人损失

是否可以得到补偿？

二、市场主体观点

1.可以补偿。非承包人原因，已超出合同约定的工期，

承包人的投标报价无法考虑此种风险，承包人损失应得到补

偿。

2.不可以补偿。疫情影响非发包人原因造成，未在合同

约定价格波动调整范围内的材料、施工机械的价格上涨损

失，承包人应自行承担。

三、案例分析

案例中所列情形，属于在疫情影响期间开复工的（2021

年 2 月 9 日（不含）以后的）,因疫情影响停工两个月，工

期顺延期间物价上涨。为解决案例中的争议，需解决以下几

个问题：首先，因疫情影响，未在合同约定价格波动调整范

围内的材料、施工机械价格上涨的承包人损失是否该由发包

人承担？其次，如何认定该部分损失？最后，已经在合同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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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价格波动调整范围内的人材机是否也会有损失？

1.提倡政府投资和其他使用国有资金投资的项目因疫

情影响，未在合同约定价格波动调整范围内的材料、施工机

械价格上涨的承包人损失由发包人承担。为应对新冠肺炎疫

情影响，北京市住建委及时出台了《关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

响工程造价和工期调整的指导意见》(京建发〔2020〕55 号)

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，提倡政府投资和其他使用国有

资金投资项目的发包人按照据实结算原则，承担受疫情影响

增加的合理成本。虽然停工不是由发包人原因导致，但是《指

导意见》出于政策性考虑，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促复工复

产的决策部署，调动承包人在做好疫情防控措施前提下，尽

早为开复工组织好生产要素的积极性，保证工程的质量安

全，明确了在疫情影响期间开复工的政府投资和其他使用国

有资金投资工程补充协议的签订原则，发包人按照据实调整

合同价款的原则，承担疫情影响的合理增加成本。需要注意

的是“据实调整合同价款”不能简单的等同于“实报实销”,

不能打破原合同的利益平衡格局，发承包双方都不应利用疫

情影响谋取额外收益。所谓“合理”是指受疫情影响必须和

必要的费用支出。合理与否的检验标准是,在相同或者相似

的情况下,具备相同资质类别、资质等级和相似经验的承包

人均无可避免地会发生相应的费用，且费用类别（包括费用

属性或费用科目）相同,费用水平相近或在合理幅度范围内

且与市场平均水平相称。合理与公平一样,均不宜绝对化,均

需要综合考虑效率和可操作性。此外，按照原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合同法》第一百一十九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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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百九十一条,发承包双方均负有法定减损义务,均应当

采取必要的措施尽量避免和减少损失的扩大,承包人本可以

通过采取合理的措施减少甚至避免的费用不属于增加的合

理成本,应当由承包人自行承担。

2.未在合同约定价格波动调整范围内的材料、施工机械

价格上涨的承包人损失是指受疫情影响增加的“额外损失”。

“额外损失”并不是全部的价差，要扣除当工程不发生延期，

由承包人自己承担的价差（如某种材料，投标报价 10 元，

原合同工期内停工期间 12 元，延期期间 15 元，此时要扣除

承包人自己承担的价差 12-10=2 元，承包人存在 15-12=3 元

的额外损失）。同时，在疫情影响期间的人材机价格调整是

持续发生的，但往往不到影响事件或项目实施完成无法最终

确定。在签订补充协议时，发承包双方可参照索赔原则，明

确人材机数量及单价的签认原则，在项目基本实施完成后，

最终确定人材机调整费用，并附必要的记录和证明材料。调

整的价差仅计取税金。

3.已经在合同约定价格波动调整范围内的人材机，发包

人也会因疫情影响产生“额外损失”。此部分“额外损失”

是指通过原合同的调价方式仍会有不能得到补偿的额外损

失（如某种材料，原合同工期内停工期间上涨了 3%，合同约

定价格波动超过 6%调整，延期期间涨幅为 8%，按照合同的

风险承担机制仅调整超过的 8%-6%=2%，此时承包人就存在

6%-3%=3%的额外损失）。主要是因为受疫情影响,企业复工

复产受制于众多不可预见、不能避免的困难,难免打破市场

的供需平衡，造成生产要素市场价格从有涨有跌转向单向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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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上涨，如此，势必会超出合同签订时应当合理预期的市场

价格波动风险的频次和强度范围,导致增加的施工成本。发

承包双方可通过补充协议的方式，参照索赔原则，明确该部

分损失的确认原则。

四、小结

1.提倡政府投资和其他使用国有资金投资的项目因疫

情影响，未在合同约定价格波动调整范围内的材料、施工机

械价格上涨的承包人损失由发包人承担。

2.未在合同约定价格波动调整范围内的材料、施工机械

价格上涨的承包人损失是指受疫情影响增加的“额外损失”。

可参照索赔原则，明确该部分损失的确认原则，调整的价差

仅计取税金。

3.已经在合同约定价格波动调整范围内的人材机，发包

人也会因疫情影响产生“额外损失”。可参照索赔原则，明

确该部分损失的确认原则，调整的价差仅计取税金。

综上所述，对于政府投资和其他使用国有资金投资的项

目由于疫情影响工期延长，未在合同约定价格波动调整范围

内的材料、施工机械价格上涨，导致的承包人损失可以得到

补偿。

声明：以上解释限于案例情形，基于《关于受新

冠肺炎疫情影响工程造价和工期调整的指导意见》

(京建发〔2020〕55 号)及其《条文释义与要点说明》，

仅供参考。


